
 

 1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1
 

金声甜 1李小花 2 

1.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探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实现“双碳”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

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7—2021 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

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2)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

(3)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4)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

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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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减少碳排放，中国在 2020 年提出 CO2 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1]
。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实现“双碳”目标，政府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试点等一系

列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

号）中，正式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目

前包含 676 县（市、区、旗），占国土面积的比例高达 53%。那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究竟对碳排放产生了怎样的政策

效果？其政策效果是否具有持续性？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如何？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目前关于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碳减排潜力与路径研究。Bian 等构建非径向 DEA 模型测度碳减排潜

力
[2]
。王文举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双碳”目标实现的贡献最高可达 60%

[3]
。陈文婕等模拟不同碳税情景，构建指标体系

评估交通领域碳减排潜力，发现各区域减排潜力差距较大，东部最优
[4]
。周迪等测度了我国省域碳减排潜力，并根据测算结果给

出了减排路径
[5]
。Tang、Sun 等就我国能否实现“双碳”目标进行了模拟

[6,7]
。二是碳减排的影响因素研究。杨莉莎等研究发现技

术进步是推动碳减排的主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力对能源的替代也可以促进碳减排
[8]
。徐斌等发现清洁能源使用对区域碳排放的影

响效应在不同的阶段会有所差异，地方政府应该因时施策
[9]
。此外，陈浩、文书洋等认为产业升级、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是促

进碳减排的有效手段
[10,11]

。三是相关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史修艺等通过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现该政策可以促进

碳减排的公平性
[12]

。张晗等发现配额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13]

。王春娟等对北极理事会 20 周年联合声明政策框架对北

极地区碳减排效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推动了碳减排
[14]

。 

目前围绕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马本等发现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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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政府财力，长期可以改善产业结构
[15]

。丁斐等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该政策能够有效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
[16]

。侯孟阳等研究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优化国土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
[17]

。杨喆等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农村居民收入有明显增加
[18]

。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围绕碳减排展开了深入研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效应的评估主要集中在经济效应和环境

效应，尚未有学者就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是否促进了碳减排这一问题展开回答。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 DID

模型检验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考察其空间溢出效应，为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经济要素的流动频繁，使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不仅影响当地碳排放强度，对周边地区碳排放

强度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19]

。基于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19,20]

，从直接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个维度理论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

设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图 1）。 

①直接影响效应。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制度约束降低碳排放。一方面，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分，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

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明确限制或禁止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地方政府需要执行严格的产业准入政策，杜绝高污染高排

放企业进入
[17]

，可以从根源上直接降碳和减污。另一方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和禁止开发，工业、制造业企业数量严重削

减，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必须主动调整发展战略，引入轻工业、生态环保型产业、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逐步实现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21,22]，故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降低碳排放。 

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资金补偿降低碳排放。一方面，为了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国家

2008 年便开始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有足够财力增加用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环境监控等的

财政支出，可以直接限制当地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后，通过增加环境保护支出，进行治理污染、改

善生态环境，助力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等生态型产业，还可以通过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政策扶持

等，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碳减排。 

综上，本文认为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从制度约束和资金补偿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强度，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 

假设 2：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促进碳减排中具有中介效应。 

②空间溢出效应。首先，外部性的存在，使得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不仅能降低当地碳排放强度，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也存

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经济要素流动频繁，重点生态功能区对邻近地区

会产生示范效应、带动效应和模仿效应，即重点生态功能区关闭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研发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高效率、高技术、

低能耗产业的绿色发展方式给周边地区起到示范作用，周边地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会主动模仿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模式，

学习新的低碳生产技术，发展清洁型产业，降低碳排放。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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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Fig.1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2 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多期 DID 模型 

本文借鉴 Card、汪克亮等的研究[23,24]，将长江经济带入选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旗）作为实验组，其余

地区为对照组，构建 DID 模型探究其碳减排效应。又由于目前全国共有两批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 2010 和 2016 年分别

有 436 和 240 个县（市、区、旗）入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故本文将长江经济带 2010 和 2016 年分别入选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 144 和 106 个县（市、区、旗）作为实验组 1，其余地区为对照组 2，构建多期 DID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碳排放

强度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Yit 指碳排放强度 3，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县（市、区、旗）和第 t 年份；kit 代表政策虚拟变量；β1 为政策效

应系数；Xi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误差项。 

2.1.2 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其中 IS 为中介变量。若系数β1、γ1 和γ2 显著为负，系数α1

显著为正，则假设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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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空间自回归模型 

由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不同地区经济活动存在着相互联系，地区间距离越近，联系越紧密
[19]

。如果忽视空间相关性，将会

引起估计结果的偏误
[25]

。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SAR）（式 5），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变量 kit 和空间距

离因素 W 同时纳入模型，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式中：Yit、kit、i、t 等含义同上；W 为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λ表示空间相关性强度；μ服从正态分布。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Y），由碳排放量除以 GDP 计算获得。其中碳排放量数据由 Center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网

站 4 提供的 1 km×1 km 的 GeoTIFF 数据整理而成。 

2.2.2 核心解释变量（k)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乘积，政策虚拟变量在实验组取值为 1，对照组取值为 0；时

间虚拟变量在入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前取值为 0，入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当年及之后取值为 15。 

2.2.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S），通过计算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乘 1、2、3 并加总获得。 

2.2.4 控制变量 

①人口密度（PD）：采用年末常住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比值表示；②城镇化率（UR）：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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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政府干预（GOV）：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④经济发展水平（AGDP）：用人均 GDP 衡量；⑤经济增长速度（GDPE）：用

GDP 增长率衡量；⑥金融发展水平（FD）：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表示。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并运用长江经济带 850 个县（市、区、旗）2007—2021 年面

板数据，构造多期 DID 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各类指标数据中，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 Center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7—2022 年）、历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3 结果与分析 

3.1 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 

3.1.1 碳排放强度时序演变特征 

2007—2021 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变动趋势如图 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整体、重点生态功能区、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碳

排放强度均呈持续下降态势，这是由于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改善生态环境取得显著成效。从碳排放强度高低来看，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排放强度一直是最低的，这

是由于被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区多为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发力度较小，碳排放水平要低于其他地区。还可以

发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排放强度在 2007—2008 年下降幅度很小，2008—2019 年稳步快速下降，下降幅度高达 66.96%,2019 年

以后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其中，2008 年开始快速下降可能是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转移支付，激励地方政府加大污染治理

和环境保护，2010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正式设立，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定位要求地方政府继续加大污染防治，进一步加快碳

排放强度下降速度。2019 年以后碳排放强度没有继续快速下降，可能是政策实施较长时间后，受了技术发展瓶颈的限制，需要

进一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图 2 2007—2021 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Fig.2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rend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7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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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碳排放强度空间演变特征 

本文基于自然断点法，将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划分为 4 个等级，并利用 ArcGIS10.6 软件绘制 2007、2014、2021 年各县

（市、区、旗）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布图（图 3）。由图 3 可知，2007 年，威信县、普定县、富源县、镇远县等 17 个县（市、区）

处于高碳排放强度区，这些区域在 2010 年均未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余大部分地区处于微碳和低碳强度区。2014 年高碳和低

碳强度区的县域数量与 2007 年相比有所减少，分别跃迁至中碳和微碳强度区。2021 年处于高碳强度区和中碳强度区的县域总数

量与 2014 年相比有所减少，低碳强度区和微碳强度区的县域总数量增加，其中高碳强度区县域数量减少至 5 个，分别为凤台县、

纳雍县、富源县、威信县和镇远县。 

3.1.3 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 

为了揭示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分布动态演变特征，运用 Matlab7.0 软件绘制 2007—2021 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的核密

度曲线，结果如图 4 所示。总体上看，2007—2021 年曲线波峰位置逐渐向左移动，说明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强度呈逐渐递减

态势；波峰高度逐渐上升，且逐渐由宽峰形向尖峰形转变，说明各县（市、区、旗）碳排放强度的集中程度增加，即各区域间碳

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曲线有明显的右拖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短，说明存在如大祥区、镇远县、镇雄县等碳排放

强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碳排放强度也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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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2014、2021 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空间演变    

Fig.3 Spatial evol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07,2014 and 

2021 

 

图 4 碳排放强度的核密度估计    

Fig.4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3.2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 

3.2.1 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 1 可知，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变量 k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研

究假设 1 得到验证。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限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开发，还享受政府财政补贴，有能力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这些均

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模型 2控制变量中，人口密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人口

密度高的地区经济活动集聚度较高，可以发展规模经济，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减少，碳排放强度随之降低。城镇化率对碳排放强

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城镇规模扩大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上升。政府干预的回归系

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减少碳排放。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为正，经济增长

速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目前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左端，但当前经济增长速度

有利于经济低碳转型，故应该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至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右端。金融发展水平对碳排放

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是因为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降低资金约束，促进企业发展低碳技术，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促进

产业绿色发展。 

表 1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估计结果：DID估计   

Tab.1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policies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DID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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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表 2～表 9 同。 

3.2.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 模型、安慰剂检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 5 种检验方法对回归结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回归可靠性和合理性。 

 

图 5 平行趋势检验    

Fig.5 Parallel trend test 

①平行趋势检验。如图 5 所示，在政策实施以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②PSM-DID 模型。由于双重差分法不能解决样本选择方面的偏差，故继续采取 PSM-DID 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分别运

用半径匹配、核匹配和近邻匹配将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剔除所有未达要求的县（市、区、旗），再分别对新的样本进行 DID

估计，结果见表 2。交互项的系数基本一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

结果稳健。 

表 2 PSM-DID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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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2 PSM-DID regression results 

 

注：半径匹配的匹配半径为 0.05。 

③安慰剂检验。本文选择随机生成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并进行 500 次的随机抽样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6）。从图 6 可以

看出，随机生成的回归系数都集中在 0 附近且不显著，说明随机生成的样本组合没有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即 DID 估计结果

是稳健的。 

④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将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结果见表 3。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变化非常小，再次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图 6 安慰剂检验    

Fig.6 Placebo test 

 

   

表 3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检验   

Tab.3 Lag test of contro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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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在本文研究时间段内，国家也推行了一些其他政策可能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如低碳试点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等。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继续排除低碳试点政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结果的干扰，结果见表 4。可

以看出，纳入其他政策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且变化较小，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2.3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动态效应 

上述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是一种静态效应，未能揭露政策的动态效应。故在式

（1）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时间虚拟变量，构建如下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动态影响效应。 

式中：kjit 为年度哑变量；j>0 表示实验组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功能区后第 j 年的年度哑变量，j=0 表示实验组

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功能区当年的年度哑变量；βj 表示政策实施后第 j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

大小。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知，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k1、k2、k3、k4、k5、k6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

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 

3.3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路径检验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抑制碳排放强度中存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6。表 6第 2列

中变量 k 的系数负向显著，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第 3 列中变量 k 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重点

生态功能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第 4 列中变量 k 和 IS 的系数均负向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生态功能区

政策抑制碳排放强度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假

设 2 得到验证。 

3.4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某地区碳排放水平的高低不仅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

碳排放水平影响
[24]

。因此，继续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该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引入 0-1 矩阵检验碳排

放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表 7），所有年份的 Mo⁃ran's I 均大于 0，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

关性。 

上述结果进一步证明存在空间效应。本文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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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8。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时空固定效应模型 R-squared 统计值太小，拟合效果较差，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R-squared统计

值为 0.6049，拟合效果较好，故本文选择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根据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设 3 得到验证。此外，控制变量人口密度、城镇化率、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

金融发展水平均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Tab.4 Eliminating other policy interference 

 

表 5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动态性检验   

Tab.5 Impacts of policies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Dynamic test 

 

表 6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6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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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空间自相关检验   

Tab.7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表 8 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8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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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9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ffects 

 

从效应分解结果（表 9）来看，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降低

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环境保护具有正外部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减少碳排放，向

邻近地区溢出的碳排放数量减少，有利于促进邻近地区碳减排。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 2010 年有 146 个县（市、区、旗）入选

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2016 年又新增 109 个地区，地方政府间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向策略性节能竞争，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

会互相学习最新的环境治理技术以及节能减排模式，以降低碳排放强度。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本文深入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双

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2007—2021 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碳排放

强度总体呈逐渐递减态势，且各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②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

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控制变量中，人口密度、经济增长速度、金融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城镇化率、政

府干预、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正。③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抑制碳排放强度中具有显著的部

分中介效应，即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④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政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抑制作用。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继续推动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且该影响效应存在持续性。因此，应该继续推动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和限制高

强度开发，加大财政激励力度和生态环境考核力度，从而提高资源承载力，促进碳减排。②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果证

明了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抑制碳排放强度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重点生态功能区应该进一步出台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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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监督惩罚力度和环保投入力度，推动清洁型、环保型产业发展。非重点生态功能区也应该积极优

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低污染、低能耗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碳减排。③加强区域合作，建立联合控碳格局。根据本文

研究结论，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故应该加

强区域交流合作，建立区域间协调降碳机制，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共享，形成区域联合的碳减排空间格局。 

4.3 讨论 

2010 年以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限制开发区，环境质量得以稳步提升
[26]

。为此，从碳减排视角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

政策效应，考察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发挥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路径，汲取重点生态功能区降低碳排放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推动“双

碳”目标实现。本文研究结果，与汪克亮等
[24]

、陈军等
[20]

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均显示

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推动达成“双碳”目标。但囿于县域数据不可获得，本文尚未对能源结构、技术创新等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未来在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本文将继续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并进一步深入探究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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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长江经济带 2010 和 2016 年分别有 146 和 109 个县（市、区、旗）入选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但 2010 年入选的壤塘县

和武陵源区、2016 年入选的黄山区、南岳区和东川区数据缺失较多，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合理，本文实验组仅包含有研究数据

的 250 个县（市、区、旗），其中 2010年 144 个、2016 年 106 个。 

2 长江经济带可获得研究数据的县（市、区、旗）共 850 个，其中实验组 250 个，对照组 600 个。 

3 因变量取对数是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4 网址：https://db.cger.nies.go.jp/dataset/ODIAC/DL_odiac2022.html。 

5 由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文件出台于 2010 年 12 月，入选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在 2010 年并未受该政策的

影响，故将长江经济带 2010 年入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144 个县域的时间虚拟变量设置为从 2011 年开始取 1。 


